






项目需求 

一、项目名称 

南通市崇川区数据中心机房机柜续租服务项目。 

二、项目预算 

预算金额总计人民币  43 万元/年 （4.3 万元/台·年）。 

三、合同履约期限及交付 

1.本项目租赁服务期 3 年，合同一年一签订，其中单年度合同履行期限为 1 年（即 12 个月），自

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计。 

2.租赁服务期 3 年内，采购人每年对供应商所提供的租赁服务进行服务评价，服务评价合格且下

一年度财政预算下达后，续订下一年度的租赁服务合同。 

3.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15 个日历天内，供应商对照机柜租用服务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机柜租赁服

务交付，并准备验收资料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四、项目采购人 

南通市崇川区数据局。 

五、项目背景与现状 

崇川区从2019年开始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租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长桥机房8台

机柜和提供不少于20 对双路由裸纤等内容，用于构建崇川区数据中心，由于原租赁合同将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到期，为不影响崇川区数据中心现有业务正常稳定运行，需要续租上述服务。另外，由于

现有租用的 8 台机柜空间已满，需要在原租用的 8 台机柜的基础上增加租用 2 台机柜，以满足崇川

区未来设备部署。 

六、服务需求 

1.机房环境要求 

为确保云平台和数据中心在良好的机房环境下运行，保证系统无故障运行和数据安全，

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租赁使用的机房环境，在满足国家机房建设标准“C 级标准”的相关指标外，

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具有 UPS 供电时间不小于 30 分钟能力。 

（2）必须有双路市电供配电或提供可靠的后备柴油机发电系统。 

（3）必须具有独立机房消防系统。 

（4）必须具有安防报警监控系统。 

（5）必须具有动环监控系统。 

（6）必须保证用户对信息系统等保三级测评不受影响。 

（7）必须提供配套给桃坞路网络核心机房与运营商机房之间的双路由不少于 20 对裸光

纤线路，以满足崇川区电子政务网络的实际使用需求及后期扩展（详见租用机柜及线路需求

清单）。 



【特别提醒】针对上述要求，供应商在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内应当逐一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和“承诺函”。 

2. 租用机柜要求 

本次租用服务器机柜数量暂定为 10 台（具体数量以实际需求为准），主要用于部署云平

台服务器、存储、交换机等设备。具体要求如下： 

（1）机柜标准：42U 标准服务器机柜。 

（2）机柜数量：10 台（暂定，根据实际部署要求确定）。 

（3）机柜供配电要求：每个机柜提供两路 220V UPS 交流电源，独立供电；提供不少于

2只 12接口防雷的PDU，PDU插槽数必须满足机柜设备接入要求，每路供电功率不小于 8KW，

保证所有设备 7*24 小时无故障运行。 

（4）机柜理配线需求：每只机柜提供一定数量的理配架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以规范

整体系统配线实施。 

（5）机房机柜空间：为便于用户安全管理，所提供的机柜具有独立管理通道空间，为满

足后期扩容，本次暂定独立管理通道空间至少不低于 12 台机柜空间（服务器机柜，本次暂定

使用 10 台），其余机柜空间作以后扩展使用。上述机柜空间由运营商进行隔断后交付。 

【特别提醒】供应商在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内应当提供上述相关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3. 线路需求 

崇川区桃坞路网络核心机房至运营商机房互联光纤均采用双链路冗余设计，因此本次运

营商必须敷设单条不少于 20 对裸光纤资资（主备线路资源各 1 条，若后期因业务增长需要，

现有裸光纤资源，仍由中标供应商提供，不得另外收取费用）。所有光纤必须为点到点的裸光

纤，且中间不得经过任何汇聚设备，光纤线路衰耗低于 15dB，主备光纤必须为不同路由，所

有光纤两端模块均由中标运营提供。 

为满足存储级数据传输的稳定性，裸光纤方案的敷设距离必须为 10 公里以内（指桃坞路

网络核心机房至租用运营商机房之间设备至设备的有效距离），如果超过 10 公里（不含），运

营商必须根据项目要求提供远距离传输解决方案，以满足数据存储的要求。 

针对上述裸光纤（含预留主备线路资源），供应商在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内应当提供线

路布放走向图，并标注实际敷设距离，且提供不超过 10 公里的承诺函。如果超过 10 公里的，

供应商还必须提供远距离传输解决方案。 

4.售后服务需求 

（1）租用机房独立空间提供机房视频监控服务，供用户调用查看。 

（2）租用机房提技术人员和保安人员 24 小时服务。 

（3）其他优惠服务，由供应商自行描述。 

【特别提醒】供应商在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文件内应当提供上述售后服务方面的具体说明

和售后服务承诺函。 

5.综合性要求 



（1）为用户方优化、改进系统提供技术服务； 

（2）为用户与其他系统的对接、整合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3）凡涉及采购人单位可能的敏感信息或是保密信息的，采购人可要求供应商在签订合

同前，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双方签署《保密协议》，对违反《保密协议》相关内容规定的，

采购人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七、租用机柜及线路需求清单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量 

1 

1、机柜：42U 服务器机柜。 

2、线路需求：提供裸光纤方案的，须为双链路裸光纤（主备线路各 1

条），并且每条单链路裸光纤不少于 20 对。 

台 10 

说明：若后期因业务需求，在增加机柜的情况下，现有线路资源不够，仍由供应商提供

（含光纤两端光模块），但不得另外增加线路费用。 

八、付款方式 

注：付款方式不接受负偏离及任何意图改变付款方式的意图表达。 

1.按照通财购〔2020〕39 号“关于进一步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文件第一条

（九）款规定，合同签订生效后，至租赁机房正式投入使用，采购人自收到供应商合格发票后的 15

日内，支付年度租赁服务合同价款的50%，作为项目租赁实施的预付款。 

2.单年度服务合同履行期满后，经采购人对当年度服务评价且合格后，采购人自收到供应商合格

发票后的15 日内，支付年度租赁服务合同价款的 50%，单年度租赁服务合同价款支付完毕。 

3.服务期内第二年、第三年的年度租赁服务合同价款支付以此类推。 

4.采购人付款时，供应商应根据结算金额开具并提供正式发票。 

5.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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